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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正厅级。内设 5 个正处级机构：人事秘书处、方志处、年鉴

处、地方史处以及方志资源开发处。下设两个直属事业单位，

广东年鉴社和广东省方志馆，公益一类，正处级。编制 67

人，其中本级 42 人，广东年鉴社 15 人，广东省方志馆 10

人。现在编 63 人, 其中本级 40 人，广东年鉴社 13 人，广东

省方志馆 10 人。 

主要职能为：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地方志和地方史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拟定全省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全

省地方志工作制度、编纂方案和地方史编纂规范；依法组织、

指导、督促和检查全省地方志工作，管理与指导全省地方史

编纂工作；组织编纂《广东省志》、《广东年鉴》和地方志

文献，组织开展全省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承担省级地方志

年报资料的审查验收；指导全省行业志、部门志、乡镇（街

道）志、村志、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乡镇（街道）年鉴的

编纂；组织省情调查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指导全省

方志展示平台建设；指导全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负责省情

信息库建设和管理；组织整理旧志，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及

对外交流；承办省委、省政府及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交办的

其他事项。 

下设广东年鉴社、广东省方志馆两个直属事业单位，其

编制和主要任务如下： 



广东年鉴社，公益一类，正处级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

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广东年鉴》，承担广东年鉴信息

化建设工作。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 

广东省方志馆，公益一类，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任

务是：搜集、整理、保存地方文献和地方志成果，承担省情

展示工作，建立省情信息库和地方志信息网络，承办地方志

办交办的其他事项。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根据《广东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粤府办〔2016〕76 号）和《提升能力 找准突破推动地方

志事业转型升级迈上新台阶》，2018 年工作任务主要有： 

1.地方志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2018 年 5 月 31 日，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全票通过《广东

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2.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以两办名义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通知》。 

3.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成果丰硕，得到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4.编辑出版《广东史志》、《当代广东》、《广东印记》

等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刊物，组织编纂《广东抗日战争志》。 

5.组织实施好一批名志编纂工程，对中国名镇志、名村

志文化工程成果进行审查验收。 

6.加强年鉴规范化建设。 



7.做好广东省情数据库和方志广东微信公众号建设，组织

拍摄 24 集系列微视频《广东印记》。 

8.继续实施好地方志人才培训工程。 

9.做好地方志资料年报、文献及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10.提升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保证方志馆的

日常运作和正常对群众开放。省方志馆扎实推进制度化管

理，以建设“2+3”（2 个馆中馆：广东省情馆、数字方志馆；

3 个中心：广东地方文献中心、广东家谱中心、广东省情编

研中心）为方向，顺利完成省情馆布展、试运行以及专题展，

数字方志馆建设、文献采编和服务等工作。 

11.《广东年鉴》的组稿、编辑出版及发行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十三五”预期总目标 

根据《广东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粤府办〔2016〕76 号），省地方志办“十三五”预期总目标

是： 

（1）到 2020 年，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规划、

编纂出版名志名鉴名史约 100 部。 

（2）全面完成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做好第三

轮修志准备，县级以上综合年鉴全面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

版，志、鉴、史编修全面协调发展，存史功能更加完备。 

（3）更好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精准开发利用地方

志资源，资政辅治的新型智库作用显著增强。 



（4）地方志信息化、方志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迈上

新台阶，服务功能、服务水平更能满足群众需要，育人教化

作用日益突显。 

（5）建立地方志编修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开发利用

体系、理论研究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

业发展综合体系，使地方志成为宣传广东省情的重要窗口、

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联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华人华侨乡情的重要纽带，推动南粤文化走向世界，大力提

升地方志文化软实力，当好实施《全国规划纲要》的排头兵。 

主要任务为： 

打造名志大省，建设年鉴强省，全面开展全省自然村落

历史人文普查，推动地方史编研，构建新一代地方志信息化

高地，提升资政育人的能力和水平，构建方志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继续实施广东旧志整理工程，建设方志理论高地，

强化地方志质量建设，做好第三轮修志准备以及提升方志文

化开放水平。 

2.阶段性绩效目标 

完成《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

地方志办公室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粤机编发〔2015〕34

号）确定的部门工作职责。 

2018 年 5 月 31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全票通过《广东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积极争取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以两办名义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通知》。 



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成果丰硕，得到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编辑出版《广东史志》、《当代

广东》、《广东印记》等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刊物，组织编纂

《广东抗日战争志》。 

组织实施好一批名志编纂工程，对中国名镇志、名村志

文化工程成果进行审查验收;加强年鉴规范化建设;做好广东

省情数据库和方志广东微信公众号建设，组织拍摄 24 集系列

微视频《广东印记》。 

继续实施好地方志人才培训工程;做好地方志资料年报、

文献及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提升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保证方志馆的日

常运作和正常对群众开放。省方志馆扎实推进制度化管理，

以建设“2+3”（2 个馆中馆：广东省情馆、数字方志馆；3 个

中心：广东地方文献中心、广东家谱中心、广东省情编研中

心）为方向，顺利完成省情馆布展、试运行以及专题展，数

字方志馆建设、文献采编和服务等工作。 

做好《广东年鉴》的组稿、编辑出版及发行工作。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年初预算批复文件（粤财预〔2018〕26

号），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安排 4575.23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2101.23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 2474 万元，

比上年增加 930.63 万元，增长 25.53%。 



经年中调整预算，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总额调整 5264.6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调整为 2766.22 元，项目支出预

算调整为 2498.47 万元。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基本支出预算明细情况和项目

支出预算明细情况如下（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地方志办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 

类别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数 类别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4574.73 5262.90 基本支出 2101.23 2766.22 

其他收入 0.5 1.79 项目支出 2474.00 2498.47 

本年收入合计 4575.23 5264.69 本年支出合计 4575.23 5264.69 

2018 年预算总收入 5264.69 万元，年初预算 4575.23 万

元，调增 689.46 万元。2018 年预算总支出 5264.69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2766.22 万元，项目支出 2498.47 元。 

表 2 地方志办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数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数 

基本支出合计 2101.23 2764.43 0.5 1.79 

人员经费 1894.93 2593.97 0 0 

日常公用经费 205.8 170.46 0.5 1.79 

2018 年基本支出预算 2766.22 万元，年初 2101.23 万元，

调增 664.9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预算 2593.97 元，年初

1894.93 万元，调增 699.04 万元，原因是国家统一调资政策



调整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 172.25 万元，年初 206.3 万元，

调减 34.05 万元，原因是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压缩

一般性支出。 

表 3 地方志办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2018 年项目支出预算 2498.47 万元，年初 2474 万元，

调增 24.47 万元，原因是粤港澳年鉴工作经费预算调减 2.42

万元，财政收回 2.42 万元编辑、出版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刊物

项目，省直公费医疗金和医疗备用金项目预算调增 26.89 元。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数 

1.编辑、出版《广东印记》结集及年鉴规范化建设 34 34 

2.编辑、出版《广东史志》与《当代广东》 34 34 

3.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 1369 1369 

4.粤港澳年鉴工作经费  4.5 2.08 

5.办公设备购置与维修（护）、办公维修 80 80 

6.中国名镇志、名村志文化工程审查验收 9 9 

7.地方志人才培训工程 54 54 

8.地方志工作经费 86.02 86.02 

9. 抗战史及地方史志丛书 20 20 

10 编辑、出版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刊物 55 55 

11.地方志信息化常规建设 80 80 

12.《广东年鉴》组稿、编辑出版及发行费 108.48 108.48 

13. 省情专题展览及宣传 36 36 

14 .省方志馆运行经费 324 324 

15.文献文物搜集 180 180 

16 .省直公费医疗金和医疗备用金  26.89 

总计 2474.00 2498.47 



2.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决算，2018 年度预算资金 5264.69 万

元，实际支出 4466.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578.43 万元，

占比 57.73%；项目支出 1888.28 万元，占比 42.27%。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完成率为 78.56%，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见表 4）。  

表 4 地方志办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目内容 

可使用资金 
预算执行

数 
结转及

分配数 
资金支

出率 小计 
调整预算

数 

2017 年及

以前年度

结转资金 

 总计 5686.03 5264.69 421.34 4466.71 1219.53 78.56% 

基

本

支

出 

（一）基本支出小计 2776.21 2766.22 9.99 2578.21 198 92.87% 

1.人员经费 2603.96 2593.97 9.99 2407.75 196.21 92.46 

2.日常公用经费 172.25 172.25 — 170.46 1.79 98.96% 

 

 

 

 

 

 

 

 

 

 

（二）项目支出小计 2909.82 2498.47 411.35 1888.29 1021.53 64.89% 

1. 编辑、出版《广东印记》

结集及年鉴规范化建设 
34 34 — 24.61 9.39 72.38% 

2.编辑、出版《广东史志》

与《当代广东》 
34 34 — 32.02 1.98 94.18% 

3.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

文普查 

 

 

 

1712.58 1369 343.58 816.88 895.70 47.70% 

 

 

4.地方志资料年报 8.66 — 8.66 8.6 0.06 99.31% 

 5.办公设备购置与维修

（护）、办公维修 
80 80 — 66.27 13.73 82.84% 

6.中国名镇志、名村志文

化工程审查验收 
9 9 — 3.27 5.73 36.33% 

7.地方志人才培训工程 55.24 54 1.24 52.20 3.04 94.50% 

8.地方志工作经费 121.49 86.02 35.47 71.15 50.34 58.56% 



项

目

支

出 

9.抗战史及地方史志丛书 29.63 20 9.63 29.21 0.42 98.58% 

10.编辑、出版地方志文献

资料及刊物 
57.4 55 2.4 38 19.4 66.20% 

11.地方志信息化常规建

设 
80 80 — 72 8 90% 

12.粤港澳年鉴工作经费 2.08 2.08 0 2.08 0 100% 

13.《广东年鉴》组稿、编

辑出版及发行费 
109.34 108.48 0.86 95.60 13.75 87.43% 

14.省情专题展览及宣传 37.06 36 1.06 37.06 — 100% 

15.省情馆布展项目监理

费 
6.34 0 6.34 6.34 — 100% 

16.文献文物搜集 180 180 — 180 — 100% 

17.省方志馆运行经费 324.00 324.00 — 324 — 100% 

18.网络基础建设费 1.91 0 1.91 1.91  100% 

19.省直公费医疗金和医

疗备用金 
27.09 26.89 0.2 27.09  100% 

备注：1.79 万元为银行利息，已按规定做结余分配，列入事业基金。扣除此项

后的 2018 年结转数为 1217.74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自评优，94.17 分。  

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结果，部门整体支出

预算全过程管理总体情况如下：一是预算编制合理、规范，

预算编制绩效目标导向明确，履职任务实施进程与预算编制

进程基本协调。部门预算分配符合部门职责和省委省政府方

针政策、工作要求，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

用途之间合理分配。二是预算使用效益整体表现较好，较好

达到预算使用的预期绩效。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率

100%。总体而言，部门整体业务水平较好，具体业务工作开



展情况较好，预算支出的产出、效果较为理想，完成了设定

的绩效目标。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1.地方志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广东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草案）》已经 2018 年 5 月

31 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2.积极争取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以两办名义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通知》 

3.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成果丰硕，得到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逐步推进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

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普查成果的展示，《全粤村情》出版印刷

以及普查成果的应用。组织编纂《广东名村系列丛书》《广

东乡村集萃系列丛书》。 

4.修志编鉴写史能力有新突破。 

全省有 17 部年鉴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报表扬，数

量和等次稳居全国前列。制定《广东省年鉴质量评价办法》，

对 2018 年 3 月底前公开出版的 132 部 2017 年卷县（市、区）

级年鉴、专业（部门、行业）年鉴、乡镇（街道）年鉴进行

评价。 

广东年鉴社完成《广东年鉴 2017》（英文版）、《广东

年鉴 2018》、《广东年鉴 2018》（简本）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第五届广东省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广东年鉴》获评广

东省优秀期刊；在第五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

审中，《广东年鉴 2017》获评一等年鉴。 



中国名镇志名村志文化工程处于全国前列，出版《北京

街志》《石牌村志》《石塘村志》。 

5.地方志文化公共服务能力体系进一步完善。2018 年，

广东省情数据库入库地情文献书籍 228 册，发布地情信息 2.7

万条、图片超 1 万幅。 “方志广东”微信公众号全年发布文章

350 篇，关注数超过 5000 人。组织拍摄 24 集系列微视频《广

东印记》。 

广东省方志馆扎实推进制度化管理，以建设“2+3”（2 个

馆中馆：广东省情馆、数字方志馆；3 个中心：广东地方文

献中心、广东家谱中心、广东省情编研中心）为方向，顺利

完成省情馆布展、试运行以及专题展，数字方志馆建设、文

献采编和服务等工作。先后接待全国政协、兄弟省（市、区）

以及省内各单位共计 260 多批次 6500 多人次、个人 1000 多

人次参观。 

6.继续实施好地方志人才培训工程，提升全省地方志队

伍领导能力和专业水平。在武汉大学全国干部教育培训中心

举办两期培训班，培训业务骨干、基层地方志工作机构新进

人员 142 人，对提升全省地方志队伍领导能力和专业水平起

到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 

7.方志理论研究水平持续进步。出版《广东史志》《广

东印记》《当代广东》等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刊物，文献资料

搜集与整理，启动《广东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 个别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不够细化。导致绩

效指标不清晰且难以量化，使得绩效考核缺乏明确、细化的

指标依据。 

改进意见：将根据项目绩效目标，按照工作任务分项核

定产出及进度，制定明确的、可量化的项目绩效指标。 

2.项目支出进度慢于序时进度。项目支出进度较慢，年

度预算执行均衡性较低。由于我办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地方志

资料编纂出版印刷及年报资料购买，导致大部分资金集中于

11 月至 12 月支出。 

改进意见：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提高预算执行的均

衡性，确保项目实施进程与预算进程相协调，做到项目按照

预算进度执行。 

3.个别项目的检查、监控及督促工作力度不足。 

改进意见：加强对项目的检查、监控及督促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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